
砂劳越劳工局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
砂劳越劳工局

砂劳越劳工法令



内容

涵盖范围 工资 预支的限制

合法扣薪 服务合约 雇员注册

企业呈报 工作时间 雇员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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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劳越劳工法令



内容

涵盖范围 支付工资 预支的限制

工作时间 公共假期 病假

产假与陪产假 职场性骚扰 灵活工作安排

就业歧视 强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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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法令



马来西亚劳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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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OF MALAYSIA

LABOUR ORDINANCE 

(SARAWAK CAP. 76) 



砂劳越劳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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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OF MALAYSIA

LABOUR ORDINANCE 

(SARAWAK CAP. 76) 



砂劳越劳工法令是砂劳越的主要劳工法，从1952年开
始实行，概述了在劳工法令下受保护的雇员的基本工
作条件

什么是砂劳越劳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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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1965

开始在砂劳越实施 被宣布为联邦法令 进行修正之后于
2005年10月1日

开始实行

2004

LAWS OF MALAYSIA

Act A1237

LABOUR ORDINANCE OF 

SARAWAK (AMENDMENT) ACT 

2005

 

LAWS OF MALAYSIA

Labour Ordinance 

(Sarawak Cap. 76)

SARAWAK

Labour Ordinance 

(Sarawak Cap. 76)

砂劳越劳工法令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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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劳越劳工法令涵盖任何在服务合约下受聘的雇员

“雇员”是指雇员表所列的任何人

雇员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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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涵盖范围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表

(1) 任何人，不分职业，与雇主在服务合约下工作而
每个月的工资不超过RM2,500

(2) 任何人，不分工资，与雇主在服务合约下执行以
下工作－



雇员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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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表

(a) 手工与劳力工作者

(b) 运输交通工具的机械操作或维修员，只
要有关交通工具是基于商业目的输送乘
客或货物

(c) 手工与劳力工作者的监督者

(d) 负责招聘雇员者

(e) 在马来西亚注册的船只内工作者

(f) 家庭仆人



(1)

法令涵盖本地雇员与非居民雇员（非砂拉越人）

雇员可以在服务合约下进行以下工作：

雇员涵盖范围

全职

(2) 兼职（部分时间工作）

(3) 临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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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的工资率可以根据以下方式来计算：

雇员涵盖范围

(1) 时薪

(2) 周薪

(3) 日薪

(4) 月薪

(5) 根据数量或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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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定义

砂劳越劳工局

“工资”是指雇员依照其服务合约中获得的底薪和所
有从工作中应得的其他款项，但不包括－

(a) 房屋膳宿的价值或任何食物、汽油、灯光或
水或医药照料之供应，或任何获得批准之便
利设施或服务

(b) 雇主作出的任何捐助，如养老基金、节俭基
金、养老计划、开支缩减、终止服务、临时
解雇或退休计划，节约计划，或其他为雇员
福利与利益的基金或计划



砂劳越劳工局

“工资”的定义

(c) 任何旅游津贴或特许旅游的价值

(d) 任何基于雇员之工作性质而特别的支付

(e) 基于解雇或退休所支付的任何报酬

(f) 任何年终花红



所有包括在雇员表第1项之非劳力工
作者、行政及管理阶级的雇员，其工
资介于RM2,001至RM2,500，将豁免
于以下条文：

MALAYSIA 

WARTA KERAJAAN

PERINTAH PENGGAJIAN 

(PENGECUALIAN) 2005

雇佣（豁免）指令

(1) 第104条文（公共假期）

(2) 第105条文（工作时间）

(3) 第105A条文（轮班）

(4) 第105C条文（休息日工作）
砂劳越劳工局



法令规定工资期不得超过1个月

所有工资必须在工资期结束后不超过7天付给

雇主可以在雇员书面许可之下通过银行或支票支付
工资

工资期与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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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规定不可在娱乐场所、商店或零售店支付工资，
除非雇员在该处工作

工资期与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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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可以根据时薪、日薪、周薪、月薪、根据数量或
工作分配来计算

每月工资率
26

月薪雇员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计算每日普通工资率：

普通工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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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薪雇员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计算每日普通工资率：

普通工资率

每周工资率
6

日薪或根据数量来计算工资的雇员可以用以下方式来
计算每日普通工资率：

前1个工资期所获得之工资总额
此工资期之工作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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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下目的，雇主不得让雇员在单1月份预支超过
1个月的工资：

预支的限制

(1) 购买房屋、土地、家畜、汽车、电单车、脚
车或购买雇主所出售的股份

(2) 其它劳工局局长批准并认为有益于雇员的目
的

(3) 人力资源部长通过宪报公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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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根据法律条文外，没有任何雇主可以扣除雇员工
资

合法扣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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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可在下列情况下扣除工资：

合法扣薪

(1) 偿还3个月前因雇主错误计算而多付的工资

(2) 偿还因雇员无书面通知或没有足够通知下终
止服务合约而须缴付的赔偿金

(3) 偿还没有附加利息的预支

(4) 法律所允许的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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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可在雇员要求下在以下情况扣除工资：

合法扣薪

(1) 偿还雇员缴付职工会或贷款的费用

(2) 偿还雇员向雇主所购买的股份

(3) 偿还雇员向合作社商店所购买的食物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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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可在雇员许可下，在获得劳工局局长准许之后，
于下列情况扣除工资：

合法扣薪

(1) 偿还为雇员提供的福利或保险计划

(2) 偿还附加利息的预支

(3) 偿还工资于第三者

砂劳越劳工局

(4) 偿还雇员向雇主所购买的物品

(5) 偿还雇主所提供给雇员的房屋租金、食物及
其他服务费



劳工局局长可在雇主申请下，准许特定情况扣除工资

合法扣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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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扣除总额不可超过雇员该月份的
一半工资：

合法扣薪

(1) 因雇主无书面通知下终止服务合约的赔偿

(2) 雇员尚亏欠雇主

(3) 偿还房屋贷款，在劳工局局长的准许下不超
过额外25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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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合约”是指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不论是明文
或暗示，即某人同意聘用另一人为雇员而那人也同意
成为雇员为雇主服务，包括学徒合约

服务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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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期限的服务合约，或是执行特定工作的服务合
约，如超过1个月就必须以书面方式达成协议，并由
双方签名

该服务合约必须根据2008年（砂劳越）（服务合约内
容）劳工条例所定下的合约内容

书面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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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砂劳越）（服务合约内容）劳工条例所制定
的合约内容如下：

书面合约

砂劳越劳工局

(1) 雇主名称、地址、经营类型和工作地点

(2) 雇员姓名

(3) 雇员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及有效期

(4) 工作范围

(5) 工作期

(6) 终止合约通知期或赔偿金数额



书面合约

砂劳越劳工局

(7) 工资率与支付方式， 预支与偿还方式

(8) 遣返条件

(9) 雇员与雇员家人的福利

(10) 津贴

(11) 超时工资率

(12) 其它福利，包括所提供的设施与服务

(13) 正常工作时间

(14) 假期天数



书面合约

砂劳越劳工局

(15) 退休年龄

(16) 其它条件

雇主必须在合约生效日或之前向雇员提供上述书面合
约，及任何的修改条件



无论服务合约是在劳工法令生效之前或之后签署，若
合约条件比法令所制定条件较不利于雇员，则被视为
无效，并由法令条文取而代之

反之，如合约条件比劳工法令所制定的条件更惠及雇
员，则不能提出无效

优惠的合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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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服务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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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服务合约所定下的期限

法令规定服务合约可在以下情况被终止：

(2) 欲解约的一方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

(3) 无须书面通知，但须缴付赔偿金于对方，或
因对方违反合约

(4) 因特殊原因，在无须通知下终止合约



一名雇主在以下情况可被视为违反服务合约：

违反合约

砂劳越劳工局

(1) 他没有依照法令支付工资

(2) 他没有遵守法令第11条文提供工作或支付工
资



一名雇员在以下情况可被视为违反服务合约：

违反合约

砂劳越劳工局

(1) 他连续超过2个工作日缺席

(2) 他没有事先获得雇主的许可

(3) 他没有合理的理由缺席

(4) 他没有在缺席时或之前通知或试图通知雇主
他缺席的理由



雇主可以在适当调查后，以雇员行为不当而无法履行
其服务合约的条件为由：

特殊原因终止合约

砂劳越劳工局

(1) 无通知之下开除雇员

(2) 将雇员降级

(3) 施加任何他认为公正适合的轻微惩罚，而若
无薪停职则不超过2个星期



雇员可以在以下情况无须给于雇主通知而终止其服务
合约：

特殊原因终止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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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雇员或其家人受到暴力威胁

(2) 雇员或其家人受到疾病威胁



若一名雇员已连续服务不少于12个月
而被终止或遣散，雇主有责任向该雇
员支付终止或遣散利益

MALAYSIA 

GOVERNMENT GAZETTE

Labour (Termination & 

Lay-Off Benefits) (Sarawak) 

Rules 2008 

终止或遣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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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或遣散利益的算法必须不少于以下总额：

服务年数
每年工作应享有

的工资天数

少过2年 10 天

2年或以上但少过5年 15 天

5年或以上 20 天

砂劳越劳工局

终止或遣散利益



若雇员在以下情况被终止合约，雇主不必负责支付任
何终止利益：

砂劳越劳工局

终止利益

(1) 雇员已达到退休年龄

(2) 在适当调查后，因行为不当而被开除

(3) 雇员自愿终止合约，除了法令第13(2)条文或
第14(3)条文所指明的理由



当一名雇员的工资是根据数量计算，并在连续四个星
期内有12天或以上没有获得雇主给予任何工作，也没
有领到没有工作时期的工资，他可以被当着已被遣散

遣散利益

砂劳越劳工局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一周 无工 无工 工作 工作 公假 公假 休息

第二周 无工 无工 无工 无工 工作 工作 休息

第三周 工作 工作 病假 病假 无工 无工 休息

第四周 工作 工作 无工 无工 无工 无工 休息

没有获得工作的天数是12天

图解

砂劳越劳工局

遣散利益



雇主在采取下列行动最少30天之前，必须呈报于临近
劳工局办公室：

砂劳越劳工局

雇主必须呈报

(1)

(2)

(4)

裁减雇员

暂时遣散雇员

自愿离职计划

减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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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雇主必须为其雇员准备和保存资料，其资料必须
根据2009年劳工条例（砂劳越）所阐明，包括个人资
料、工作条件资料及雇员每个工资期所领取的工资与
津贴资料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注册



2009年劳工条例（砂劳越）所规定的雇员注册资料如
下：

砂劳越劳工局

个人资料

雇员注册

(1)

(2)

(4)

(5) 护照号码与有效期

姓名

性别

年龄与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3)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注册

(9) 近亲姓名与地址

(10) 开始工作日期

(11) 离职日期

(12) 终止或遣散利益总额与计算方式

(13) 保险号码

(6) 非居民雇员执照号码及有效期

(7) 工作或职位名称

(8) 地址



砂劳越劳工局

工作条件资料

(1) 雇员姓名与身份证号码

(2)

(3)

(4)

(5)

雇员注册

(6)

(7)

工资率

津贴

超时工资率

工作或职位名称

其它福利，包括所提供的设施与服务

正常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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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注册

(8) 终止合约通知期或赔偿金数额

(11) 退休年龄

(9) 假期天数

(10) 工资期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每个工资期所领取的工资与津贴资料

(1) 工资率

(2)

(3)

(4)

(5)

雇员注册

(6)

(7)

正常工作工资

超时工资率

超时工作时数或数量

正常工作天数或数量

超时工作工资

休息日与公共假期工作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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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注册

(11) 预支

(8)

(9) 津贴

(10) 总工资

年假工资

(12) 扣薪

(13) 工资余额

(14) 年假与病假

(15) 支付工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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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注册

(16) 签名

雇主必须在支付工资当天或之前向雇员提供其工资与
津贴资料



雇员注册资料必须保存在工作地点，除非有劳工局局
长批准

雇员注册资料可以用书本、卡片、表格或电子形式存
放，并在记录后保留不少于6年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注册



每个雇主都必须按照2009年劳工条例（砂劳越）所规
定的格式，准备并保留一份支付给女性雇员的产假津
贴记录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注册



砂劳越劳工局



砂劳越劳工局



任何人士或雇主拟 —

都必须在90天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劳工局局长邻近的办
公室

企业呈报

(1) 营运任何工业、森林或农业或任何企业

(2) 接管或开始经营该事业或企业

(3) 改换该事业名称或地点

砂劳越劳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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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时间

砂劳越劳工局

法令为正常工作时间定下了以下的限制－

(1) 不能连续工作超过5小时，而没有至少30分钟
的休息时间

(2) 1天不能超过8小时

(3) 若包括休息时间，则1天不能超过10小时

(4) 1周不能超过48小时



若雇员因工作性质须要连续工作8小时，该8小时中须
有不少过45分钟的用餐时间

在雇主与雇员的同意下，若1天的工作时间少过8小时，
则该星期剩余的天数可以没有8小时限制，唯1天不能
超过9小时或1星期不超过48小时

正常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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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况，雇主可以要求雇员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超时工作

砂劳越劳工局

(1) 获得劳工局局长批准

(2) 工作地点发生意外，紧急情况，对社区生活
有重要关系，国家防卫与保安工作，或工作
出现无法预见的干扰

(3) 在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中阐述的重要服务，
包括银行、电供、消防、码头、邮政、卫生、
垃圾处理、通讯、交通、水供、防卫、安全
及由部长在县报所发布的工作领域

(4) 轮班工作



除非出现上述第(2)项情况，没有雇主可以要求雇员
在任何1天工作超过12小时

超时工作

砂劳越劳工局



雇主不可以要求在任何工业、农业或森林业工作的女
性雇员在以下时间工作：

女性工作时间

砂劳越劳工局

(1) 晚上10时至清晨5时

(2) 在1天开始工作之前，必须拥有至少连续11
小时的休息时间

除非获得劳工局局长批准



儿童工作时间

砂劳越劳工局

法令为儿童的正常工作时间定下了以下的限制－

(1) 不能连续工作超过3小时，而没有至少30分
钟的休息时间

(2) 1天不能超过6小时。如有上学，则包括上学
时间不能超过7小时

(3) 不得在晚上8时至上午7时之间工作

(4) 在1天开始工作之前，必须拥有至少连续14
小时的休息时间



少年工作时间

砂劳越劳工局

法令为少年的正常工作时间定下了以下的限制－

(1) 不能连续工作超过4小时，而没有至少30分
钟的休息时间

(2) 1天不能超过7小时。如有上学，则包括上学
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

(3) 不得在晚上8时至上午6时之间工作

(4) 在1天开始工作之前，必须拥有至少连续12
小时的休息时间



轮班工作的雇员可以在1天超过8小时或1星期超过48
小时工作，只要在任何3个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不得
超过每星期48小时

若以超过3个星期来计算平均工作时间，则须劳工局
局长批准

轮班工作

砂劳越劳工局



每星期平均工作时间是 = 48 小时

图解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小时总数

第一周 12 12 12 12 12 0 0 60

第二周 12 12 12 12 0 0 0 48

第三周 12 12 12 0 0 0 0 36

小时总数 144

3个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

砂劳越劳工局
144小时

3



每星期平均工作时间是 = 48 小时

图解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小时总数

第一周 12 12 12 12 12 0 0 60

第二周 12 12 12 12 12 0 0 60

第三周 12 12 12 0 0 0 0 36

第四周 12 12 12 0 0 0 0 36

小时总数 192

超过3个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

砂劳越劳工局192小时
4



一名雇员若被雇主要求工作超过其正常工作时间，
则列为超时工作

雇主必须支付该雇员至少1倍半的时薪工资率

超时工作

砂劳越劳工局



在2008年劳工条例（砂劳越）（超时
工作限制）下，雇主不得要求雇员在
一个月内超时工作超过104小时

MALAYSIA 

GOVERNMENT GAZETTE

Labour (Limitation of  

Overtime) (Sarawak) Rules 

2008 

超时工作限制

砂劳越劳工局



一名兼职雇员若被雇主要求工作超过其正常工作时
间，雇主必须支付该雇员不少过以下工资率：

工作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超过全职雇员正常

工作时间

工作日 普通工资率 时薪工资率 时薪工资率1倍半

休息日 普通工资率双倍 时薪工资率1倍半 时薪工资率2倍

公共假期 普通工资率双倍 时薪工资率2倍 时薪工资率3倍

砂劳越劳工局

兼职（部分时间工作）



工作时数 全职雇员
兼职雇员

（部分时间工作）
工资率

4 小时
正常工作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普通工资率

8 小时 额外工作时间 时薪工资率

12 小时 额外工作时间 时薪工作率1倍半

砂劳越劳工局

兼职（部分时间工作）

图解



与同一雇主
完成的服务年数

每12个月服务
所享有的年假天数

少过2年 8 天

2年或以上但少过5年 12 天

5年或以上 16 天

一名雇员的年假资格是根据其服务期来计算:

砂劳越劳工局

年假



服务期
完成的服务

月份
年假天数

2020年7月1日至 2021年6月30日 12 8 天

2021年7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 12 8 天

2022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12 12 天

砂劳越劳工局

年假

图解



服务期
完成的服务

月份
年假天数

2022年7月1日至 2023年1月31日 7 4.67天（5天）

若雇员服务期少过12个月，其年假计算是根据所完成
的月数正比例之年假

若1日的小数点是一半或以上，则被视为1日 砂劳越劳工局

年假

图解



与同一雇主
完成的服务年数

每12个月服务
所享有的年假天数

少过2年 6 天

2年或以上但少过5年 8 天

5年或以上 11 天

一名兼职雇员的年假资格是根据其服务期来计算:

砂劳越劳工局

年假



完成的服务年数 每年所享有的病假天数

少过2年 14 天

2年或以上但少过5年 18 天

5年或以上 22 天

一名雇员在获得注册医生或医务人员或牙医证明之
后，可享有下列带薪病假:

砂劳越劳工局

病假



若雇员须要住院，则1年的病假天数为60天，这包括
非住院的病假天数

砂劳越劳工局

病假



服务期 *
请非住院
病假天数

剩余住院
病假天数

2020年7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 14 天 46 天

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14 天 46 天

砂劳越劳工局

病假

图解

* 雇员在2020年7月1日开始受聘



在经过医生证明后，雇员必须在病假开始的48小时内
通知或尝试通知雇主

反之则必须被视为未经雇主同意和无故缺席

砂劳越劳工局

病假



完成服务年数 每年所享有的病假天数

少过2年 10 天

2年或以上但少过5年 13 天

5年或以上 15 天

一名兼职雇员的病假资格是根据其服务期来计算:

砂劳越劳工局

病假



每位雇员于任何年份里可享有下列公共假期：

SARAWAK

Public Holidays Ordinance 

(Sarawak Cap. 8)

砂劳越劳工局

(1) 16天在砂劳越公共假期法令所宣布的公共假
期

(2)

公共假期

任何由州政府所宣布的额外假期



16天公共假期的其中4天是：

National Day
Birthday of 

YDPA
Birthday of  

TYT Sarawak
Workers’ Day

其余12天必须根据雇员的宗教和文化而定

砂劳越劳工局

公共假期

(1) 国庆日

(2) 最高元首华诞

(3) 州元首华诞

(4) 劳工节



Notice of   
Public Holidays

1.First day of January
2.Fir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3.Second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4.Wesak Day
5.The Birthday of Prophet Mohammad
6.First day of Hari Raya Puasa
7.Second day of Hari Raya puasa
8.Hari Raya Haji
9.Christmas Day
10.Awal Muharram
11.First day of Dayak Festival Day
12.Second day of Dayak Festival Day

雇主必须在每1年开始前在工作地点张贴一份通告，
以列出剩余的12天公共假期

然而，雇主和雇员可以在双方同意下将那12天或任何
1天公共假期替换

砂劳越劳工局

公共假期



Notice of   
Public Holidays

1.First day of January
2.Fir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3.Second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4.Wesak Day
5.The Birthday of Prophet Mohammad
6.First day of Hari Raya Puasa
7.Second day of Hari Raya puasa
8.Hari Raya Haji
9.Christmas Day
10.Awal Muharram
11.First day of Dayak Festival Day
12.Second day of Dayak Festival Day

Notice of   
Public Holidays

1.First day of January
2.Fir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3.Second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4.Wesak Day
5.The Birthday of Prophet Mohammad
6.First day of Hari Raya Puasa
7.Second day of Hari Raya puasa
8.Hari Raya Haji
9.Christmas Day
10.Awal Muharram
11.First day of Dayak Festival Day
12.Second day of Dayak Festival Day

9.Deepavali (substitution)

4.Thaipusam (substitution)

砂劳越劳工局

公共假期



公共假期 天数 备注

指定的公共假期 4 由劳工法例规定

根据雇员的宗教和文
化所定下的公共假期

12 由雇主选定，但在双方同
意下可以替换

额外假期
由州政府宣布，但雇主可
以替换

图解

砂劳越劳工局

公共假期



州政府在过去曾经宣布的额外公共假期包括：

砂劳越劳工局

公共假期

(1) 最高元首登基

(2) 马来西亚日

(3) 砂劳越日

(4) 东南亚运动会

(5) 2018年5月9日

(6) ...



工资率 不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月薪、周薪、日薪、时薪
或其他相似工资率

普通工资率2倍 时薪工资率3倍

根据数量 普通工资率2倍 普通工资率3倍

砂劳越劳工局

公共假期工作

一名雇员若被雇主要求在公共假期工作，雇主必须
支付该雇员不少过以下工资率：



每名雇员必须在每星期享有1天休息日。若雇员在1星
期内休息超过1天，则最后1天被视为休息日

不过，轮班雇员的休息日必须不少过30小时

砂劳越劳工局

休息日



Notice of Rest Day

Wednesday
every

雇主必须在月初之前准备1份休息表，以便通知雇员
休息日的编排

若所以雇员享有同1天的休息日，则必须用通告代替，
并在显著地点张贴

砂劳越劳工局

休息日



砂劳越劳工局

休息日工作

在以下情况，雇主可以要求雇员在休息日工作：

(1) 雇员从事轮班工作

(2) 工作地点发生意外，紧急情况，对社区生活
有重要关系，国家防卫与保安工作，或工作
出现无法预见的干扰

(3) 在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中阐述的重要服务，
包括银行、电供、消防、码头、邮政、卫生、
垃圾处理、通讯、交通、水供、防卫、安全
及由部长在县报所发布的工作领域



工资率
不超过半正常工作

时间
超过一半但不超过正

常工作时间
超过正常工
作时间

日薪、时薪或其
他相似工资率

普通工资率 普通工资率2倍 时薪工资率
2倍

月薪 普通工资率一半 普通工资率

根据数量 普通工资率2倍

砂劳越劳工局

休息日工作

一名雇员若被雇主要求在休息日工作，雇主必须支
付该雇员不少过以下工资率：



一名女性雇员在怀孕28周之后分娩，可享有连续60天
的产假

产假可在生产前30天或产后第2天开始计算

若应为怀孕情况而无法令人满意地履行职责，雇员可
以在雇主要求下，经过医生证明之后，在分娩前14天
开始休产假

砂劳越劳工局

产假



砂劳越劳工局

产假津贴

图解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90天

1天

在下列条件下，女性雇员可以领取产假期间的工资，
作为产假津贴：

在分娩之前9个月内，她已经受聘不少过90
天，任何1天必须在4个月内

(1)



砂劳越劳工局

产假津贴

(2) 她在分娩时没有5个或以上的孩子

(3) 她已经在产假前60天通知雇主



砂劳越劳工局

缩短产假

若一名女性雇员有权享有产假，但却无权享有产假津
贴，她可以在雇主同意下，经过医生证明她适合工作
之后，在产假期间内任何时候开始工作



一名儿童可以在下列情况工作:

<15 YEARS
砂劳越劳工局

(1) 工作轻且适合他的能力，并由家庭成员所经
营的生意

(2) 在公共娱乐场所工作，并获得劳工局局长批
准

(3) 在任何学校或训练所工作，并获联邦政府或
州政府批准或赞助

(4) 当学徒

雇佣儿童与少年



15-17 YEARS
砂劳越劳工局

一名少年可以在下列情况工作:

(1) 所有儿童的工作，并适合他的能力，不一定
由家庭成员所经营的生意

(2) 家庭仆人

(3) 办公室、商店（包括酒店、酒吧、餐馆和货
摊）、工厂、仓库、宿舍、剧场、电影院或
俱乐部

(4) 适合他能力的事业

(5) 在父母或监护人的主管下，在船上工作

雇佣儿童与少年



15-17 YEARS
砂劳越劳工局

法令不允许少女受雇于酒店、酒吧、餐馆、宿舍或俱
乐部，除非有关工作地点是由她的父母或监护人所管
理，或是获得劳工局局长批准，在俱乐部工作

雇佣儿童与少年



雇主必须获得劳工局局长发出的执照，才可以雇佣非
居民雇员（非砂拉越人）

欲获得更多详情，可联络临近劳工局或浏览以下网址
msen3.sarawak.gov.my

砂劳越劳工局

雇佣非居民雇员（外劳）



雇主必须在雇佣外劳14天内，向临近劳工局提呈外劳
资料

雇主不能为了雇佣外劳而终止本地雇员的服务合约

砂劳越劳工局

雇佣外劳（非砂拉越人）



遣返雇员

每名雇员有权利在下列情况下由雇主承担遣返费用:

(1) 因服务合约期满而被终止

(2) 因雇主无法履行服务合约而被终止

(3) 因雇员生病或意外而无法履行服务合约而被
终止

砂劳越劳工局

(4) 通过通知或其他方式终止服务合约

(5) 因劳工局局长吊销执照或执照到期而被终止
服务合约

(6) 通过双方同意终止服务合约



遣返雇员

根据第99条文规定，每名雇主必须为被遣返的雇员提
供交通、适当的住宿和医疗援助

砂劳越劳工局



任何人抵触劳工法令任何条文或是劳工法令下产生的
任何条例，一旦被定罪，可以被罚款不超过
RM10,000

而违反雇佣外劳的条文，除了罚款，也可以被判监禁
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施

至于违反雇佣儿童与少年的条文，除了罚款，也可以
被判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

犯罪与刑罚

砂劳越劳工局



劳工局局长可以通过劳工法庭聆听以下投诉并作出判
决：

劳工法庭

砂劳越劳工局

(1) 任何雇主与雇员在服务合约，或劳工法令，
或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法令下涉及的纠纷

(2) 由雇员提出对承包商或分包商的工资索赔

(3) 由分包商对承包商提出的任何索赔

(4) 雇主对雇员的索赔

(5) 由雇员提出挑战雇主在第14条文下做出的
决定



若劳工法庭的判决没有获得遵守，可提交给地方法庭，
以进行司法裁决

任何一方对于劳工法庭的判决有任何不满，可向高庭
提出上诉

劳工法庭

砂劳越劳工局



1955年雇佣法令

砂劳越劳工局

LAWS OF MALAYSIA

Act 265

EMPLOYMENT ACT 1955 



2022年雇佣（修正）法令

砂劳越劳工局

LAWS OF MALAYSIA

Act A1651

EMPLOYMENT (AMENDMENT) 

ACT 2022 



“雇员”是指雇员表所列的任何人

雇员涵盖范围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表

(1) 任何在服务合约下工作的人

(1A) 尽管有第(1)条文，若那人每个月工资超过
RM4,000，将豁免于第60(3)（休息日工作支付）
，60A(3)（超时工作支付），60C(2A)（部长宣布
的轮班津贴），60D(4)（公假落在半个工作日）
与60J（终止或遣散利益）条文



雇员涵盖范围

砂劳越劳工局

雇员表

(a) 手工与劳力工作者

(b) 运输交通工具的机械操作或维修员，只
要有关交通工具是基于商业目的输送乘
客或货物

(c) 手工与劳力工作者的监督者

(d) 在马来西亚注册的船只内工作者

(e) 家庭雇员

(2) 任何人，不分工资，与雇主在服务合约下执行以
下工作



除了以下第二段所提，所有工资必须在工资期结束
后不超过7天付给

休息日工作、公共假期工作与超时工作工资可以在
不超过下一个工资期的最后一天付给

雇主可以在雇员书面许可之下，经过劳工局总监批
准后，通过法定货币或支票支付工资

支付工资

砂劳越劳工局



每月工资率
此工资期之天数

月薪雇员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计算不完整工作月工资：

不完整工作月的工资计算

砂劳越劳工局

X 该工资期的服务天数



除了以下目的，雇主不得让雇员在单1月份预支超过
1个月的工资：

预支的限制

(1) 购买房屋、土地、家畜、汽车、电单车、脚
车、雇主所出售的股份、电脑、偿还本身及
直系亲属医疗费用、支付日常费用以等待社
险临时残疾付款与偿还本身及直系亲属教育
费用

(2) 其它劳工局局长批准并认为有益于雇员的目
的

(3) 人力资源部长通过宪报公布的目的

砂劳越劳工局



正常工作时间

砂劳越劳工局

法令为正常工作时间定下了以下的限制－

(1) 不能连续工作超过5小时，而没有至少30分钟
的休息时间

(2) 1天不能超过8小时

(3) 若包括休息时间，则1天不能超过10小时

(4) 1周不能超过45小时



轮班工作的雇员可以在1天超过8小时或1星期超过45
小时工作，只要在任何3个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不得
超过每星期45小时

若以超过3个星期来计算平均工作时间，则须劳工局
局长批准

轮班工作

砂劳越劳工局



每位雇员于任何年份里可享有下列公共假期：

LAWS OF MALAYSIA

Holidays Act 1951 

砂劳越劳工局

(1) 11天在公共假期法令所宣布的公共假期

公共假期

 

(2) 任何在公共假期法令下政府所宣布的额外假
期



11天公共假期的其中5天是：

National Day
Birthday of 

YDPA
Birthday of  

TYT Sarawak
Workers’ Day

砂劳越劳工局

公共假期

(1) 国庆日

(2) 最高元首华诞

(3) 州元首华诞，或联邦直辖区日

(4) 劳工节

Malaysia Day

(5) 马来西亚日



若雇员须要住院，则1年的病假天数为60天，但没有
包括非住院的病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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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



一名女性雇员在怀孕22周之后分娩，可享有连续98天
的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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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假



砂劳越劳工局

缩短产假

若一名女性雇员有权享有产假，不管有权或无权享有
产假津贴，她都可以在雇主同意下，经过医生证明她
适合工作之后，在产假期间内任何时候开始工作



一名已婚男性雇员可在其配偶分娩之后享有连续7天
的有薪陪产假

无论其配偶人数多少，上述陪产假只限于5次分娩

该男性雇员必须在陪产假最少12个月之前受聘于同一
雇主，也必须在分娩之前30天或分娩之后通知雇主，
才有资格享有陪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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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产假



砂劳越劳工局

职场性骚扰

性骚扰是指任何违背对方意愿具有性含义的言行，不
论是口头、非口头、视觉、手势或是肢体上的，针对
一个人的冒犯或侮辱性的，或对其健康构成威胁的行
为，由工作或过程中引起



砂劳越劳工局

职场性骚扰

一名雇主在收到性骚扰的投诉之后，必须按照部长规
定的方式进行调查

若雇主拒绝调查，则必须在不超过30天之内书面拒绝
并告知投诉人拒绝的理由

若投诉人不满意雇主的拒绝，可将此事提交给劳工局
总监



砂劳越劳工局

职场性骚扰

若劳工局总监经过审查之后，认为该投诉必须调查，
将指示雇主进行调查

雇主在接获指示后必需在30天内进行调查并向总监提
成调查报告

若劳工局总监同意雇主不调查的决定，通知向他提交
此事的人将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砂劳越劳工局

职场性骚扰

若雇主在调查之后证实性骚扰，若投诉对象是雇员，
可采取纪律处分，包括

(1) 无通知之下开除雇员

(2) 将雇员降级

(3) 施加任何他认为公正适合的轻微惩罚，而若
无薪停职则不超过2个星期

若投诉对象不是雇员，建议将该人带到其管辖的纪律
处分机构



砂劳越劳工局

职场性骚扰

若劳工局总监收到的性骚扰投诉是针对独资经营者，
总监必须按照部长规定的方式亲自进行调查

若总监在调查之后证实性骚扰，雇员可在无需通知之
下终止服务合约及享有工资，就如该雇员已发出终止
服务合约通知，并享有终止利益与赔偿



砂劳越劳工局

雇主需张贴通知

雇主必需在工作地点显眼位置张贴通知，以提高对性
骚扰醒觉



灵活工作安排

砂劳越劳工局

一名雇员可以根据劳工局总监定下的方式，向雇主
申请灵活性工作安排，以改变工作时间、工作天或
工作地点

雇主必须在收到申请的60天内，批准或拒绝该申请

雇主必须以书面通知雇员申请结果。若雇员申请被
拒绝，雇主必须说明拒绝的理由



就业歧视

砂劳越劳工局

劳工局总监可以就雇员与其雇主之间关于就业歧视
及相关事项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调查并作出判决

若雇主不遵守判决，可在雇佣法令第69F条文下被提
控，一旦罪成可被罚款不超过RM50,000

若持续犯罪，则每日可被罚款不超过RM1,000



强迫劳动

砂劳越劳工局

任何雇主以欺骗、威胁或强迫雇员从事任何活动、
服务或工作，并阻止该雇员超出所在的地方从事该
活动、服务或工作，即构成罪行，一旦罪成可被罚
款不超过RM100,000， 或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
施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

砂劳越劳工局

082 242261
082 414062

jtknsarawak@mohr.gov.my
jtkswk.mohr.gov.my

Kementerian Sumber Manusia
Jabatan Tenaga Kerja Sarawak
Tingkat 13, Bangunan Sultan Iskandar
Jalan Simpang Tiga 
93532 Kuching



Pejabat Tenaga Kerja No. Telefon

Kuching 082 247349

Kota Samarahan 082 616073

Serian 082 874840

Sri Aman 083 322527

Betong 083 471501

Saratok 083 438603

Sarikei 084 651242

Sibu 084 330700

Kapit 084 796430

Mukah 084 874179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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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jabat Tenaga Kerja No. Telefon

Bintulu 086 331188

Bakun 019 8595286

Miri 085 419949

Marudi 085 755963

Limbang 085 215114

Lawas 085 285452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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